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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7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工作程序
	   要求
阶段
	步骤
	具体工作程序及要求
	完成时间

	第一阶段 —— 前期工作
	一
	确定课题和指导
教师
	1.各学院正式成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，确定指导教师名单，组织师生学习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法》。
2.各学院正式分派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，组织征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，选题需由教研室、学院组织审核、论证，填写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审核、论证意见一览表》送交教务处备案。
	2026-2027学年
(2026年7月1日-8月31日)

	
	
	
	3.各学院将审核、通过后的题目，向毕业生公布，做好学生的动员工作。
	2026-2027学年
(9月1日-9月15日)

	
	
	
	4.学生选定题目，确定指导教师。各学院将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情况统计表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信息汇总表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情况分析表》交教务处备案。
	2026-2027学年
(9月16日-10月15日)

	
	二
	师生沟通课题任务
	1.指导教师向学生传达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写作要求及有关管理规定，师生沟通交流课题任务。
	2026-2027学年
(10月16日-10月23日)

	
	
	
	2.指导教师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课题，并指导学生撰写开题报告。
	2026-2027学年
(10月24日-11月11日)

	
	三
	做好开题报告
	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开题报告，各学院检查学生开题情况。
	2026-2027学年
(11月12日-11月30日)

	
	四
	撰写毕业论文初稿
	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开始撰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初稿。
	2026-2027学年
(12月1日-12月31日)

	第二阶段 —— 中期工作
	五
	毕业论文指导、检查工作
	1.指导教师做好学生的指导工作，定期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和质量，及时解答和处理学生提出的有关问题。
2.各学院及指导教师及时了解、检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指导工作的进展情况，研究协调处理本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的有关问题。
	2026-2027学年
(2026年1月1日-2月28日)

	
	六
	毕业论文中期检查
	1.学生向指导教师汇报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。
2.各学院组织有关人员检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并上交中期检查材料至教务处。
3.学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初稿。
	2026-2027学年
(3月1日-3月15日)

	第三阶段 —— 后期工作
	七
	毕业论文检测、完善
	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修改、完善，定稿后进行重复率检测，如有需要修改的继续进行修改、完善。
	2026-2027学年
(3月16日-4月20日)

	
	八
	毕业论文规范审查
	各教研室安排审查教师，对每个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规范审查。
	2026-2027学年
(4月21日-25日)

	
	九
	指导教师评阅论文
	学生将定稿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交指导教师，指导教师需认真审阅，写出评语和评分，评语应不少于200字。
	2026-2027学年
(4月26日-5月3日)

	
	十
	主审教师评阅论文
	各教研室安排主审教师，仔细评阅每个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写出评语和评分，评语应不少于200字。
	2026-2027学年
(4月26日-5月3日)

	
	十一
	组织答辩
	各教研室主任应安排好答辩日程并上报教务处后，组织教师、学生进行答辩，记录好答辩记录，评定答辩成绩。
	2026-2027学年
(5月4日-30日)

	
	十二
	综合评定成绩
	学校组织人员专项检查各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情况，各学院综合评定学生论文成绩，及时将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
	2026-2027学年
(6月6日前)

	
	十三
	评选和推荐优秀毕业论文
	[bookmark: _GoBack]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要求：检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复制比不超过15%且论文总成绩为“优秀”，各学院按不超过毕业生人数5%的比例推荐评选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需要本学院内公示一周后，再报学校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决定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
	答辩后立即进行

	
	十四
	毕业论文工作总结
	各学院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总结，并将工作总结材料交至教务处。
	2026-2027学年
(6月15日前)

	
	十五
	毕业论文资料管理
	指导教师负责收回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有关资料（纸质+电子），由各学院负责整理归档保管。各学院将所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最后定稿的电子文档按专业班级及学号顺序整理好交教务处。
	2026-2027学年
(6月30日前)



注：毕业论文工作三个阶段的时间安排，各学院可根据本学院情况、各专业特点适当调整，并将调整后的时间安排交至教务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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